
建设单位名称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严店工业聚集区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三和管桩 PHC 生产线二期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厂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

严店工业聚集区，注册资金 6200 万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及管桩基础施工等。

当前随着“三和管桩”品牌在安徽市场的沉淀和客户认可，现阶段的企业产能已无法

满足市场需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计划在合肥市肥西县严店

镇工业聚集区，投资 21519.3 万元新建三和管桩 PHC 生产线二期项目。

企业现状：标准化厂房 5栋，建筑总面积 36009.08 平方米，拥有混凝土生产线 1 条、

管桩生产线 1 条。

拟建项目建设规模：新建 2#厂房 1 栋 11123.53 平方米、2#附属厂房 1栋 13805.35 平

方米、综合楼 1 栋 7537.3 平方米、维修车间、锅炉房、门卫等配套设施。购置切筋

翻板机、墩头机、压边机、编笼机、滚焊机等设备 80 台(套)。

三和管桩 PHC 生产线二期项目建设单位为合肥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

“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6 月取得肥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

2302-340123-04-01-585185）。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人力资源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项目评价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评价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3.9.9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

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建设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

类制造业(十八)C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业，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

设项目。

拟建项目在建设中落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各类防护措施，并结合本报告提

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同时落实提出的建议后，其职业病危害可降至最低，

从职业病防护角度评估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切实可行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应可

控，职业卫生防护可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要求。综上，从职业

病防控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的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

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

（2）拟建项目在竣工验收后试运行 30-180 天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建设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规定，自该建项目竣工验收

之日起 30 内，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拟建项目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

证的劳动者从事与禁忌证相关的作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间 2023.9.9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预评价报告》通过技术评审。编制单位按照上述建议及专家提出的其他

意见对《预评价报告》进行修改，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